
表一、實驗動物中心 COVID-19 應變措施（疫情升溫時） 

Phase 疫情狀況 應變措施 

0  院內無人員確診 (1) 維持正常運作。 

(2) 進行工作人員分流預演。 

1  政府公告全國二級緊戒(註

1) 

 院內有確診或居家隔離，但

非本中心人員 

(1) 啟動動物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分流作業。 

(2) 向研究人員宣導暫緩進行非必要動物實

驗。 

(3) 建議基因改造動物維持最低配種量，並定

期進行重要動物之保種作業，以因應疫情

與政府政策指引變化。 

(4) 動物中心所有常規教育訓練，將視疫情發

展動態調整。 

(5) 研究人員進入實驗動物中心仍維持實名制

領用口罩，進入飼養房無需線上預約，但

請盡力維持室內至少 1.5 米之社交距離。 

(6) 視疫情發展與飼育空間動態調整動物訂購

作業。 

(7) 視疫情發展與飼育空間動態調整動物引進

/接收作業。 

(8) 向實驗室招募人力並訓練，以備因應進入

Phase 2 的人力需求 (若持續引進動物，需

/應提供支援人力並接受訓練)。 

 

2  本中心有人確診 

 飼育人力<1/2 

 政府公告苗栗縣進入三級警

戒(竹南院區) 

 政府公告台南市進入三級警

戒(台南院區) 

(1) 實驗動物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分區/分流。 

(2) 暫緩進行非必要動物實驗。 

(3) 建議基因改造動物維持最低配種量，並提

前進行重要動物之保種作業。 

(4) 暫停動物中心所有常規教育訓練。 

(5) 研究人員進入飼養房請先以線上預約（註

2）。 

A. 實名制延伸至飼養房 

B. 盡可能減少人員群聚 

(6) 暫停訂購動物及引進/接收動物（暫停期間

視疫情發展與飼育空間動態調整）。有急需

引進動物之必要者，需向 IACUC 遞件申

請。 

(7) 動物中心調降照護頻率。 

(8) 依動物中心人力，滾動式調整請研究人員

執行動物照護工作，若無人力可執行時應

盡速通知動物中心。 

3  政府公告苗栗縣停止上班

（竹南院區） 

 政府公告台南市停止上班

（台南院區） 

 動物中心被迫停止運作 

(1) 配合院方降載措施。 

(2) 停止所有動物實驗。 

(3) 動物中心列出緊急應變人員名單並申請特

殊許可證明，以進入院區處理最基本動物

照護作業，不得執行任何動物實驗。 

註 1:衛生服利部疾病管制署第二級警戒標準 (如下圖) 

註 2:預約系統網址：http://aclapply.nhri.edu.tw/aclabapply/login.action  

http://aclapply.nhri.edu.tw/aclabapply/login.action


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hoto/?fbid=2126814940818246&set=pb.100064691678945.-

2207520000.. 


